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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化区城郊街向阳保障性住房（二期）项目保障房住宅小区

施工总承包资格审查报告

一、招标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从化区城郊街向阳保障性住房（二期）项目保障房住宅小区施工总承包

2.招标内容：承包人按发包人确认的施工图纸、工程量清单、设计说明、图纸会审纪录

和有关变更文件资料、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以及双方签订的合同和有关协议所包含的内容实

行工程施工总承包，包括但不限于包工、包料、包施工措施（含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）、

包质量、包安全生产、包工期、包文明施工、包施工总承包管理和现场整体组织、包专业协

调及配合、包通水、包通电（低压柜出线后的）、包运行维护管理、包向相关部门报建/报批

手续、包承包人应当购买的保险、包施工图深化设计、包竣工图编制（须满足规划等各专项

验收要求）、包验收通过（含附属工程）、包照管、包移交、包资料整理移交档案、包竣工

备案、包结算、包保修等。合同总价已包括安全文明施工费。详见合同。

3.招标单位：广州市从化区公共建设项目代建中心

4.招标代理机构：广东粤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5.最高投标限价：229,190,063.97 元

6.其他：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。

二、发布公告、补充公告、澄清修改、答疑情况。

本项目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 00 时 00 分至 2025 年 11 月 12 日 10 时 00 分在广州交易集

团有限公司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、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、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

台发布招标公告。

本项目无补充公告。

本项目共收到对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的疑问 12 个，招标人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发布了

本项目澄清、答疑文件（第 01 号）；招标人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发布了本项目澄清、答疑

文件（第 02 号）。

三、递交投标文件和开标情况

本项目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 09 时 45 分至 2025 年 11 月 12 日 10 时 00 分在广州交易集

团有限公司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第 1开标室（从化交易部）接收电子光盘备用(投标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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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规定时间内，有 2 家投标人递交电子光盘备用(投标)。详见：《电子光盘备用(投标)接收

记录表》。

至本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5 年 11 月 12 日 10 时 00 分止，有 6 家投标人按时

递交了电子投标文件，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情况如下：

序号 投标人名称 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情况

1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已递交

2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已递交

3 重庆黄金建设(集团)有限公司 已递交

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已递交

5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已递交

6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已递交

招标人（招标代理）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 10 时 00 分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（广州公

共资源交易中心）第 1开标室（从化交易部）进行投标文件解密和开标工作，本项目开标全

过程均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电子见证下进行。详见：《开标

记录表》、《异议记录表》、《投标文件电脑机器特征码系统分析结论表》。

四、评标委员会组建情况

本项目资格审查工作由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；评标委员会成员均从广东

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，并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推举出评标委员会组长。具体名单

如下：

评标委员会组长：

评标委员会其他成员

五、资格审查情况

本项目资格审查工作于 2025 年 11 月 13 日 10 时 00 分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（广州公

共资源交易中心）第 3评标室（从化交易部）进行。资格审查全过程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

司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电子见证下进行，各评委都严格遵守评标纪律。详见：《评标

委员会成员声明》。

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。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审查标准，对各投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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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交的投标文件进行资格审查。经评审，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共 6 个，未通过资格审查的

投标人共 0 个。资格审查情况如下：

序号 投标人名称 资格评审情况 资审不通过原因

1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 /

2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/

3 重庆黄金建设(集团)有限公司 通过 /

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通过 /

5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通过 /

6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通过 /

详见：《资格审查记录表》、《资格审查汇总表》。

六、资格审查过程中澄清、说明、补正及招标人资格审查过程监督事项纪要：无

七、评标委员会成员对资格审查结果有不同意见的情况：无

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13 日




